
NO.5 

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重要紀事 

標 題 發放「濁水溪寶石橋下游左岸堤防防災減災工程」土地補償費 

發 佈 時 間 101/ 12 /12  

發 佈 單 位 資產課   

類 別 ■重要紀事□工程成果□活動成果 

內 容 

    本案已完成協議價購，辦理發放土地補償費，於 101 年 12 月

1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時 30分，假南投縣水里鄉公所一樓辦理發

放。 

  請所有權人攜帶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印鑑章前往發放處洽領，

於時間內不克前往辦理者，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代領，受委託人

並請攜帶印章與國民身分證洽辦。 

    當事人移居外地、路途較遠或行動不便者，本局將另行安排時

間、地點辦理發放，請聯絡本案承辦人員 04-8898203。 

附件 詳照片 

  
1-發放土地補償費現場情況。 2--發放土地補償費現場情況。 

  

3-發放土地補償費現場情況。 4-發放土地補償費現場情況。 

資料來源 第四河川局資產課 



 


